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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3－1201） 1 

府行訴字第 1130374048號 2 

訴  願  人  ○○○ 3 

            住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4 

訴願代理人  ○○○ 5 

訴願人因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事件，不服本縣北斗鎮北斗國民6 

小學（下稱原處分機關）113 年 8 月 23 日北國人字第 1130003○7 

○○號書函（下稱原處分）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8 

    主  文 9 

訴願駁回。 10 

    事  實 11 

緣訴願人參加原處分機關 113 學年度代理教師公開甄選並獲錄取，12 

經原處分機關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13 

法」（以下簡稱代理教師聘任辦法）之規定聘任為代理教師，原14 

處分機關並依本府現行代理教師敘薪規定，按訴願人所具學歷，15 

未採計職前年資，以 113 年 8 月 23 日北國人字第 1130003○○○16 

號書函（即原處分）核定訴願人之薪額為本薪 190 薪點。訴願人17 

不服，主張依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意旨，並類推適18 

用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規定，應採計其於原處分機關及其他國民19 

小學曾任代理教師之 5 年職前年資辦理提敘，改以本薪 245 薪點20 

敘薪，遂向本府提起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本府21 

並依訴願法第 63條第 2項規定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及原處分機關22 

列席說明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23 

一、 訴願意旨略謂： 24 

（一） 憲法法庭 113 年度憲判字第 7 號判決主文第 2 項宣告本案25 

適用之聘任辦法第 18條，違反憲法第 108條第 1項第 4款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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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關係。同判決主文第 3 項，宣告系爭1 

函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，並於同判決主文第 4 項給予2 

相關機關 1 年之修法緩衝期，聘任辦法第 18 條(含依據該3 

條授權訂定之「彰化縣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薪級簡表備4 

註 1」)及系爭函至遲於 114年 8 月 9日失其效力。 5 

（二） 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違憲定期失效，於憲法法庭宣判後至6 

法規範失效前做成之行政處分於訴願階段如何救濟，訴願7 

法並無明文規定。但憲法訴訟法第 64 條:「(第 1 項)判決8 

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，於期限屆至前，審理原因案件之9 

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意旨為裁判，不受該定期10 

失效期限之拘束。但判決主文另有諭知者，依其諭知。11 

(第 2 項)前項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，各法院於審理其他12 

案件時，準用第 54條規定。」最高行政法院 112年度上字13 

第 199 號判決，亦表示憲法法庭宣告違憲但尚未失效之法14 

規範，不得作為訴願決定適法有據之基礎，應可認為最高15 

行政法院之見解同意訴願階段得類推適用憲法訴訟法第 5416 

條或第 64條，作為撤銷原處分之依據。 17 

（三） 另查目前有採計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之部分縣市(如臺18 

北市、金門縣、新竹縣、臺中市市立高中、桃園市市立高19 

中、國教署所屬學校)，職前年資採計方式均類推適用教20 

師待遇條例第 9 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之規定，21 

其餘縣市仍在進行救濟程序之個案若依憲法訴訟法第 64條22 

採不停止訴訟或停止訴願程序方式審理時亦可比照類推適23 

用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，並24 

無修法前「無採計年資提敘之法律依據」之情形。因此25 

114 年 8 月 9 日修法期限屆滿前本案並無停止訴願程序之26 

必要，訴願管轄機關撤銷原處分時，得命原處分機關類推27 

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，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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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成訴願人請求作成之行政處分。 1 

（四） 本案作成原處分適用之「彰化縣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薪2 

級簡表（以下簡稱敘薪簡表）」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。依3 

地方自治法規法制作業程序而言，該敘薪簡表制定程序並4 

未於彰化縣政府公報進行草案預告，亦未於彰化縣政府公5 

報刊登發布。該敘薪簡表性質由法制作業程序較接近「行6 

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1項第 1款之行政規則」。但行政程序7 

法第 159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行政規則僅規範機關內部之組8 

織、事務之分配、業務處理方式、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，9 

不得做為限制人民權利、義務之依據。若要限制代理教師10 

採計職前年資提敘，仍需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11 

令，始符合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。 12 

（五） 類此案例釋字第 806 號解釋理由書略以：「次按我國縣13 

（市）、直轄市等地方層級實施地方自治，地方議會行使14 

地方立法權，議會議員由地方居民選舉之，地方首長行使15 

地方行政權，由地方居民選舉之（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、16 

地方制度法第 3章第 4節參照）。是地方自治事項，凡涉及17 

對居民自由權利之限制者，根據法治國原則相同法理，同18 

樣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，亦即應以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，19 

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之自治條例（地方制度法第 28條第20 

2 款規定參照），或經自治條例明確授權之地方行政機關訂21 

定之自治規則定之。」「而系爭規定一及二要求街頭藝人22 

使用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，應經主管機關核發活動許可23 

證，始得為之；系爭規定三要求街頭藝人須於指定場所解24 

說、操作、示範或表演，經審查通過後，始取得活動許可25 

證，均屬對人民職業自由與藝術表現自由之限制。是依前26 

揭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，須以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之27 

自治條例，或經自治條例明確授權之自治規則定之。但系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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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規定一、二及三，其性質上卻僅屬地方行政機關發布之1 

自治規則，既非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之自治條例，亦未獲自2 

治條例之授權，因而與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有3 

違。」，因此本案所涉敘薪簡表並非自治條例，原處分機4 

關若繼續以敘薪簡表限制代理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，仍5 

有違反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情形。 6 

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： 7 

（一） 按彰化縣政府 104年 10月 23日府人力字第 1040349309號8 

函略以，自 104 學年度下學期起，統一以新修正之敘薪薪9 

級簡表及書函核敘代理教師薪額。次按同函訂定之「彰化10 

縣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薪級簡表」，學歷為「一般大學、11 

學院、師範院校畢業」及資格為「依師資培育法修正後之12 

規定，取得各該教育階段、科(類)之教育部教師證書者13 

(檢定)」之代理教師薪級為「190 薪點十學術研究加給」，14 

又該表備註 1「本縣代理教師，一律以學歷支薪，不採計15 

職前年資提敘薪級」。 16 

（二）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:憲法法庭 113年度憲判字第 7號判決主17 

文第 2 項確認代理教師敘薪並非地方自治事項，第 3 項確18 

認現行各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決定是否採計代理教師職前年19 

資敘薪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，並於主文第 4 項宣告相20 

關法規範違憲部分應自判決宣示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 1 年21 

時(114 年 8 月 9 日)，失其效力，現階段仍依彰化縣政府22 

104 年 10 月 23 日府人力字第 1040349309 號函辦理。訴願23 

人以教育部授權各地方政府自行訂定敘薪標準之相關函釋24 

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8條25 

業經憲法法庭判決違憲定期失效及訴願階段得類推適用憲26 

法訴訟法第 54 條或第 64 條為理由，請求撤銷原處分並作27 

成准予採計 5年職前年資提敘至 245薪點之行政處分。 28 



5 

（三） 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違憲定期失效，於憲法法庭宣判後至1 

法規範失效前作成之行政處分於訴願階段如何救濟，訴願2 

法並無明文規定。憲法訴訟法第 54 條及第 64 條僅規範此3 

類違憲定期失效案件於訴訟階段之各法院於審判案件時，4 

本得依法表示適當之見解，不受該法規範拘束，憲法法庭5 

宣告法規範違憲但尚未失效之情況下，無法擴張解釋為訴6 

願管轄機關有權依憲法訴訟法第 54條及第 64條處理。 7 

    理  由 8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9 

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10 

法提起訴願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第 3 條第 111 

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12 

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13 

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」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訴願之提14 

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。」15 

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抗字第 184號行政裁定略以：「……公16 

立學校教師之薪給，並非基於契約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，而17 

係學校依教育主管機關敍定之薪級……予以核計，乃就具體18 

事件所為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，性質上屬授益行政19 

處分。」最高行政法院 111 年度上字第 767 號行政判決略以：20 

「……公立學校與所屬教師間雖屬行政契約關係，惟為使教21 

師安心致力於教育工作，以提昇教育品質，其生活自應予以22 

保障等立法目的，學校教師之受薪權受有憲法財產權、工作23 

權之保障，須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規範。公立學校教師24 

薪給之支給，就主管機關或授權學校對於薪級之敘定（敘薪25 

辦法及教師待遇條例訂有教師薪級表），性質上屬於行政處26 

分。」查本件訴願人之敘薪案，經原處分機關以 113 年 8 月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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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日北國人字第 1130003○○○號書函核定為本薪 190 薪點，1 

對於訴願人每月所得領取之薪資待遇發生規制效力，又教師2 

（含代理教師）之薪級，均係由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依據相3 

關法令規定單方敘定，並無由教師與學校協議之空間，是揆4 

諸上開法令規定及裁判意旨，本件原處分機關以 113 年 8 月5 

23日北國人字第 11300033○○○號書函核敘訴願人之薪級為6 

本薪 190 薪點，該書函自屬行政處分，而非屬契約上之意思7 

表示。次查本件原處分雖記載發文日期為 113年 8月 23日，8 

且有救濟之教示，惟訴願人訴稱其於 113年 8月 28日始簽收9 

原處分，原處分機關於答辯書中亦稱原處分係於 113 年 8 月10 

28 日送達，則訴願人於 113 年 9 月 25 日（本府收文日）逕11 

向本府提起訴願，尚未逾越法定訴願期間。是訴願人提起本12 

件訴願，程序於法尚無不合，本府應予受理，合先敘明。 13 

二、 次按教師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14 

為教育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15 

政府。」第 3條第 1項規定：「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16 

校編制內，按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17 

適用之。」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之18 

權利、義務、資格、聘任、終止聘約、停止聘約之執行與其19 

通報、資訊之蒐集、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20 

管機關定之。」教師待遇條例第 5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於公立及21 

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，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22 

用之。」第 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：「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23 

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，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24 

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：……三、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25 

年資，每次期間三個月以上累積滿一年者，提敘一級。」 26 

三、 復按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條規定：「本辦法依教師法（以下27 

簡稱本法）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」第 2 條第 3 款28 



7 

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，定義如1 

下：……三、代理教師：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2 

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。」第 16條規定：「(第 1項)3 

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之待遇規定如下：一、兼任及代課教4 

師待遇，以鐘點費支給。二、代理教師待遇分本薪（年功5 

薪）、加給及獎金三種。(第 2項)前項各款待遇支給基準，由6 

教育部定之。」第 18 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未盡事宜，得由各該7 

主管機關訂定補充規定。」教育部93年12月7日台人（三）8 

字第 0930159100 號函略以：「二、有關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9 

支給基準核定如次：(一)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(包括本薪、10 

加給及獎金)之支給，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；但未具所代理11 

類(科)別合格教師證書者，其加給(現稱為學術研究費)按相12 

當等級專任教師八成數額支給。……」教育部 94 年 1 月 1213 

日台人（一）字第 0930175624 號函略以：「……二、查本部14 

93 年 12 月 7 日台人（三）字第 0930159100 號函所稱『待遇15 

支給基準』之意涵，係指代理教師所支領之本薪、學術研究16 

費及獎金等待遇之支給數額，比照編制內正式教師之規定辦17 

理，尚無涉其職前年資得比照正式教師採計提敘薪級，……」18 

教育部 87 年 11 月 30 日台(87)人(一)字第 87129048 號書函19 

略以：「說明：二、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不得比照20 

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，係代理教師敘薪之21 

原則。」教育部 105年 1月 26日臺教人(二)字第 l05000977822 

號函略以：「說明：二、查本部87年l1月30日台(87)人(一)23 

字第 87129048號書函略以，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不24 

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，係代理教師25 

敘薪之原則。餘均由各該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訂定敘薪標準。」26 

教育部 l05 年 4 月 1 日臺教人(二)字第 l050044815 號函：27 

「說明：三、再查本部 87 年 l1 月 30 日台(87)人(一)字第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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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129048 號書函略以，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不得比1 

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，係代理教師敘薪2 

之原則。爰公立中小學代理教師除未具各該教育階段、科3 

(類)合格教師證書者，尚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4 

年資提敘薪級外，餘均由各該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訂定敘薪標5 

準。」教育部 l05 年 l1 月 3 臺教授國字第 l050121014 號函6 

略以：「說明：三、有關旨揭事項所聘任之代理教師，其提7 

敘規定說明如下：(一)按本部 87年 11月 30日台(87)人(一)8 

字第 87129048號書函規定可推得，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9 

師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。考量各地10 

方政府財政狀況不一，爰本案回歸由各地方政府秉權責訂定11 

相關規範。」本府 101 年 9 月 11 日府人力字第 101025856512 

號函略以：「……本縣代理教師敘薪案件，原未授權自行核13 

敘之學校，自本(101)年 10 月 1 日起，授權自行核敘……」14 

本府 104年 10月 23日府人力字第 1040349309號函頒代理教15 

師薪級簡表略以：「學歷：一般、學院、師範院校畢業；資16 

格：依師資培育法修正後之規定，取得各開教育階段、科17 

(類)之教育部教師證書者。190 薪點+學術研究加給。……備18 

註：1.本縣代理教師，一律以學歷支薪，不採計職前年資提19 

敘薪級……」本府 106 年 6 月 23 日府人力字第 106021188820 

號函略以：「二、另為使本縣各校作業流程及核薪標準一致，21 

請各校確依下列事項辦理代理教師敘薪：(一)不採計職前年22 

資：本縣代理教師薪級以學歷敘定之，職前年資不辦理提23 

敘。」 24 

四、 再按憲法訴訟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25 

規範定期失效者，除主文另有諭知外，於期限屆至前，各法26 

院審理案件，仍應適用該法規範。但各法院應審酌人權保障27 

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聲請，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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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停止審理程序，俟該法規範修正後，依新法續行審理。」1 

第 64 條規定：「(第 1 項)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，於期2 

限屆至前，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3 

意旨為裁判，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。但判決主文另有4 

諭知者，依其諭知。(第 2 項)前項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，5 

各法院於審理其他案件時，準用第 54條規定。」 6 

五、 另按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7號判決主文略以：「……二、7 

教育部修正、發布附表一編號二之規定（註：即現行代理教8 

師聘任辦法第 18 條規定）、附表二編號二至四之函（註：即9 

教育部 87年 11月 30日台(87)人(一)字第 87129048號書函、10 

105 年 1 月 26 日臺教人(二)字第 l050009778 號函、l05 年 411 

月 1 日臺教人(二)字第 l050044815 號函及 l05 年 l1 月 3 日12 

臺教授國字第 l050121014 號函），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具合13 

格教師資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敘事項，授權地方政府訂14 

定補充規定；新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分別修正、訂15 

定附表一編號三、四之規定，就該職前年資提敘事項，訂定16 

補充規定，於此範圍內，上開規定及函釋違反憲法第 108 條17 

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。三、教育部發布附表二編號二至四之18 

函，及新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分別修正、訂定附表19 

一編號三、四之規定，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敘薪時，20 

（得）不採計具合格教師資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，於此範21 

圍內，上開函釋及規定違反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原則。四、22 

主文第二項及第三項所涉之規定及函釋違憲部分，應自本判23 

決宣示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 1 年時，失其效力。……」其判24 

決理由略以：「……四、中小學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25 

敘事項具全國一致性，應由中央立法統一規定：……（二）26 

中小學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敘事項，屬中央立法事27 

項……合格代理教師於目前教育實務上已屬不可或缺之人力，28 



10 

其職前年資之採計與否，當屬前述教育人事制度之相關事項，1 

為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4 款教育制度之一環，屬中央立法2 

之範圍。代理教師待遇及與其待遇相關事項，為代理教師重3 

大權益事項之一，即理應同為中央立法權限之範圍。103 年4 

聘任辦法第 9條第 2項及現行聘任辦法第 16條第 2項明定，5 

代理教師之待遇支給基準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，6 

即為例證。從而與代理教師待遇息息相關之薪級、薪額、計7 

敘標準等事項，自應同為中央立法權限事項。綜上，教育部8 

就合格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採計事項，未基於系爭規定一之授9 

權，自行訂定具體規範，而透過發布系爭規定二，並以系爭10 

函二至四釋明，就中小學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敘事項，11 

授權地方政府訂定補充規定，致使新北市政府發布系爭規定12 

三及四，就中小學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敘事項，訂定13 

補充規定，形同默許地方行政機關因地制宜，就合格代理教14 

師職前年資採計與否有另行立法之權，於此範圍內，上開規15 

定及函釋違反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教育制度相16 

關事項，應由中央立法之意旨，亦即違反中央與地方之權限17 

分配原則。五、系爭函二至四及系爭規定三、四，（得）不18 

採計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，違反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19 

原則……（四）系爭函二至四及系爭規定三、四所形成之差20 

別待遇，其手段與目的間，亦難認有實質關聯……況由我國21 

代理教師制度之演變言，代理教師本僅為補足編制內專任教22 

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留課務，因而產生之暫時性人力。23 

惟如前述，隨著少子化趨勢，以及因年金改革而專任教師延24 

後退休等情，經主管機關及學校採取員額控留等措施，致使25 

代理教師聘任員額及人數逐年增加，並多身兼導師或行政職26 

務。合格代理教師人數逐年增加，且其所承擔之工作內容與27 

中小學專任教師往往並無不同，導致現行合格代理教師制度，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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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逐漸由初始之暫時性，轉變為常態性替代專任教師工作之1 

性質。由現行教育實務之層面言，合格代理教師所承擔之教2 

學責任及行政工作，與專任教師或已不易區隔，合格代理教3 

師於職前年資提敘之面向，應獲與專任教師同等之待遇。」 4 

六、 依前引相關法令及函釋規定可知，現行教師法及教師待遇條5 

例所稱之教師，係指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，按6 

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「專任教師」（即一般7 

所稱正式教師）而言，故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關於採計職前8 

年資提敘薪級之規定，亦僅適用於專任教師。至於「代理教9 

師」，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10 

因所遺之課務之教師，代理教師並非專任教師，尚無教師待11 

遇條例第 9 條關於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規定之適用。依代12 

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6 條及第 18 條規定，有關代理教師之薪13 

資待遇等相關事項，係由教育部訂定待遇支給基準，並由各14 

該主管機關訂定補充規定。而依教育部相關函釋所訂定之待15 

遇支給基準，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（包括本薪、加給及獎金）16 

之支給，固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，然其職前年資並不當然得17 

比照正式教師採計提敘薪級，而應視其是否具有合格教師資18 

格而有不同。詳言之，如係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，19 

即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；至於具合格教20 

師資格之代理教師，固得比照正式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21 

級，然僅係「得比照」而非「應比照」，考量各地方政府財22 

政狀況不一，仍得由各地方主管機關秉權責訂定相關規範。23 

又依本府 101 年 9 月 11 日函、104 年 10 月 23 日函頒代理教24 

師薪級簡表及 106年 6月 23日函等代理教師敘薪相關規定，25 

本縣代理教師不分其是否具有合格教師資格，一律以學歷支26 

薪，並不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。 27 

七、 卷查，本件訴願人曾於原處分機關及其他國民小學擔任代理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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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，嗣參加原處分機關 113 學年度代理教師公開甄選並獲1 

錄取，經原處分機關依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之規定聘任為代理2 

教師。因訴願人為國立○○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畢業，並依師3 

資培育法取得合格教師資格，故原處分機關依據本府 101 年4 

9月 11日函、104年 10月 23日函頒代理教師薪級簡表及 1065 

年 6月 23日函等代理教師敘薪相關規定，按訴願人所具學歷6 

資格，以原處分核定訴願人之薪額為本薪 190 薪點，而未採7 

計其 5 年之職前年資提敘薪級，揆諸前開說明，於法洵屬有8 

據。 9 

八、 至訴願人主張略以：「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7號判決主文10 

已宣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8條違反憲法第 108條第 1項第11 

4 款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關係，並宣告教育部相關函釋違反12 

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，依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上字第 19913 

號判決，訴願階段得類推適用憲法訴訟法第 54 條或第 64 條14 

作為撤銷原處分之依據，並得類推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15 

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，並無修法前『無採計年資提16 

敘之法律依據』……」及補充理由略以：「……『彰化縣各17 

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薪級簡表』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……倘18 

若此敘薪簡表之性質並非法規命令，則無法作為限制訴願人19 

權利之依據……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行政規20 

則僅規範機關內部之組織、事務之分配、業務處理方式、人21 

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，不得作為限制人民權利、義務之依據。22 

若要限制代理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，仍需有法律或法律明23 

確授權之法規命令，始符合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……」24 

云云，作為請求辦理訴願人職前年資提敘之論據，固非全然25 

無見，惟查： 26 

（一） 按憲法訴訟法第 64條第 2項準用第 54條第 1項規定可知，27 

於人民聲請憲法審查，經憲法法庭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規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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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定期失效之情形，於期限屆至前，就非屬原因案件之其1 

他案件，各法院審理案件仍應適用該法規範，僅於例外時2 

得裁定停止審理程序，並無得逕予拒絕適用該法律位階法3 

規範之餘地。則本諸同一法理，因行政機關須受上級主管4 

機關及本身所訂定行政命令之拘束，不若法院不受行政命5 

令之拘束，故於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，不分究為法律位6 

階法規範或命令位階法規範，於期限屆至前，行政機關仍7 

應適用該法規範，並無逕予拒絕適用之餘地。 8 

（二） 經查，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主文，固宣告代9 

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8 條、教育部 87 年 11 月 30 日、10510 

年 1月 26日、l05年 4月 1日、l05年 l1月 3日函（以上11 

簡稱系爭法規範）及新北市政府就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12 

事項所訂定補充規定，違反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4 款中13 

央與地方權限劃分關係及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，並應自判14 

決宣示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 1年時（即 114年 8月 9日），15 

失其效力。惟查，截至本府作成本件訴願決定時，系爭法16 

規範尚未失其效力，且本府所訂定之代理教師敘薪相關規17 

定，亦不在上開判決宣告違憲之範圍內，本件訴願亦非上18 

開判決之原因案件，則揆諸上開說明，本件原處分機關作19 

成原處分及本府審議本件訴願事件，仍應適用系爭法規範20 

及本府所訂之代理教師敘薪相關規定，並無拒絕適用之餘21 

地。 22 

（三） 至訴願人雖舉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上字第 199 號行政判23 

決意旨為主張，惟按該判決意旨略以：「……非法律位階24 

之法規命令，各法院於審理案件時，本得依憲法、法律之25 

意旨為裁判，表示該法規命令是否牴觸憲法或法律之適當26 

見解，不受經其認定牴觸憲法或法律之法規命令所拘束。27 

是法規命令經憲法法庭受理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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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，宣告其牴觸憲法而定期失效者，各法院於審理原因案1 

件以外之其他案件時，仍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，得2 

依憲法意旨而為裁判。」細繹該判決意旨，雖指出於命令3 

位階法規範經宣告定期失效之情形，於期限屆至前，法院4 

不受該命令位階法規範之拘束，然其並未指出訴願管轄機5 

關亦不受該命令位階法規範之拘束。蓋依現行訴願法制，6 

訴願管轄機關審議訴願事件，應經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，7 

固有相當程度之公正性與獨立性，惟訴願制度本質上仍屬8 

行政體系下之自我審查機制，與法院之訴訟程序仍有不同，9 

訴願管轄機關無從拒絕適用仍屬有效之上級主管機關及本10 

身所訂定之行政命令，不若法院不受行政命令之拘束。故11 

訴願人舉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主張本府應撤銷原處分云12 

云，委無可採。 13 

（四） 又關於訴願人主張類推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及教師職14 

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，作為請求辦理訴願人職前年資提敘15 

之依據一節，按所謂類推適用，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，16 

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，加以適用，為基於17 

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的方法（最高法院18 

110 年度台上字第 3279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教師待19 

遇條例第 9 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規定僅適用於20 

專任教師，訴願人為代理教師，並非專任教師，自無上開21 

規定之適用。又依現行教育人事法制，專任教師係指公立22 

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，按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23 

教師資格之教師，非有法定事由，不得解聘或不續聘（教24 

師法第 14條至第 16條規定參照），為具有永業性質之教育25 

人員，並輔以成績考核制度逐年晉敘，以鼓勵其久任，增26 

進教師專業知能，保障學生受教權益。至於代理教師，則27 

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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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之課務之教師，係以一年一聘為原則，並無成績考核逐1 

年晉敘之制度，係屬短期性、補充性之教育人員，於目前2 

教育現場中雖亦甚重要，然代理教師與專任教師之人事制3 

度仍有不同，自無從類推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及教師4 

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之規定。故訴願人主張類推適用教5 

師待遇條例第 9 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，作為請6 

求辦理訴願人職前年資提敘之依據云云，仍無可採。 7 

（五） 另關於訴願人於補充理由中質疑「彰化縣各級學校代理教8 

師敘薪薪級簡表」若為法規命令，則無授權依據，且未踐9 

行預告及發布程序，若為行政規則，則不得限制訴願人權10 

利一節，按法務部 106 年 6 月 28 日法律字第 1060350787011 

號函釋略以：「……查職業訓練法並未有授權得訂定超時12 

授課及兼課鐘點費支給基準之規定，故倘該基準規定未有13 

其他法律授權訂定者，其性質即非法規命令。又該基準規14 

定僅係欲就各公立訓練機構職業訓練師超時授課及兼課鐘15 

點費支給基準為統一規範，並非對多數不特定人民所作對16 

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，且依其名稱觀之，並非中央法規17 

標準法第 7 條所定職權命令名稱……從而亦非屬職權命令18 

之性質，應係屬關於機關內部之業務處理方式之規定，而19 

為第一類行政規則之性質（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20 

1 款）……」是參照上開函釋意旨可知，本件「彰化縣各21 

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薪級簡表」（以下簡稱本縣代理教師22 

薪級簡表）既非直接依據法律之授權而訂定，亦未使用中23 

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所定職權命令名稱，而係本縣各級學24 

校內部之人事管理規定，應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25 

第 1 款之第一類行政規則。又揆諸現行人事行政法制，關26 

於軍公教員工之給與事項，多係以法律為原則性、框架性27 

之規範（如公務人員俸給法、教師待遇條例、軍人待遇條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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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等），至於實際支給數額、條件等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，1 

則多以行政規則予以規範，例如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2 

給要點」、歷年「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」3 

等均屬之，茲以其屬行政機關內部人事管理制度之一環，4 

自得以行政規則予以規範，實與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5 

理由書所揭櫫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相符。如謂軍公教員6 

工給與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亦不得以行政規則定之，則7 

現行軍公教員工每月所領取之薪俸及年終工作獎金，豈非8 

均失其依據？由是可知，訴願人主張本縣代理教師薪級簡9 

表若為行政規則，則不得限制訴願人權利一節，實屬對於10 

現行法制作業實務之誤解，其見解委無可採。 11 

九、 另查，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宣示後，教育部國12 

民及學前教育署已函請各縣（市）政府就代理教師敘薪事項13 

研提修法意見，惟截至本府作成訴願決定時，仍尚未重新訂14 

定代理教師敘薪之相關規定。是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就代理15 

教師敘薪事項（含職前年資提敘事項）訂定統一規範前，本16 

府尚不宜另行訂定代理教師敘薪之相關規範，否則亦有違憲17 

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所宣示代理教師待遇（含職18 

前年資提敘事項）為中央立法權限事項之意旨。至訴願人訴19 

求採計其職前年資提敘一節，俟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就代理教20 

師敘薪事項（含職前年資提敘事項）訂定統一規範後，其權21 

益當可獲得確保，併此敘明。 22 

十、 綜上所述，本件原處分機關依據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6條、23 

第 18條、教育部及本府訂頒之代理教師敘薪相關規定，按訴24 

願人所具學歷資格，以原處分核定訴願人之薪額為本薪 19025 

薪點，而未採計其 5 年之職前年資提敘薪級，於法尚屬有據。26 

訴願人主張依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意旨及類推27 

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規定，請求辦理其職前年資提敘云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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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，所訴核不足採。原處分應予維持。 1 

十一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2 

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3 

 4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    主任委員   林田富（請假） 5 

委員   吳蘭梅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6 

委員  張奕群 7 

委員   常照倫 8 

委員   李惠宗 9 

委員   李玉君 10 

委員   林宇光 11 

委員   呂宗麟 12 

委員   王育琦 13 

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劉雅榛 14 

 委員   蕭源廷 15 

                    16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 年   12   月    17   日 17 

 18 

縣  長   王  惠  美 19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20 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21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: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22 


